《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引进总部经济企业落户发展意见（试行）》政策解读
    
为落实全省服务业提质增效推进大会精神，着力引进和培育一批新的总部经济企业集聚发展，经对比研究对标广州开发区（广州高新区）、广州南沙新区、苏州工业园区、合肥经开区等国内先进开发区的有效做法，研究制定了比肩先进地区的总部企业奖励政策，为示范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增强动力。《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引进总部经济企业落户发展意见（试行）》共分扶持对象、扶持政策、政策实施兑现、附则四个部分。扶持对象主要是新引进落户的省外现代服务业、零售业等领域，落户当年能够进入“四上企业”库的总部企业；扶持方式是由招商服务中心对接，通过项目入区流程会同相关部门对企业进行研判，通过协议确定企业扶持政策和后续考核要求；扶持政策主要包括对新引进总部企业在落户及贡献奖励、办公用房补贴、人才奖励等。其中，新引进总部企业在落户及贡献奖励重点对新引进总部企业，自落户之日起前两年给予对区财政贡献额95%奖励，后三年，根据企业增长速度以及对示范区贡献情况，予以50%-90%的分档奖励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下一步，示范区将大力培育知名的总部经济企业，吸引国际国内大型企业、上市企业的区域（功能）总部落户，以及引进科创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等企业总部，进一步提升总部经济企业对促进产业融合和产城融合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支撑作用。

